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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枝、李釱任接任司法院正、副秘書長
【本刊訊】司法院新任高金枝秘書

長、李釱任副秘書長，於 2月 9日上任。
高秘書長，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

碩士，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班第 18期結
業，曾任屏東地院、高雄地院、臺中高

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院長，並曾任司法

院少年及家事廳、司法行政廳廳長等。

李副秘書長，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班第 30期結
業，曾任一、二審法官、法官兼庭長，

及調最高法院辦事法官，並曾任司法院

刑事廳廳長。

承先啟後 再創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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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法律見解

刑事大法庭就偷拍兒少性影像之法律適用作成裁定
【本刊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2月 4
日作成 114年度台上大字第 1405號裁定，
認為：行為人未施強暴、脅迫、藥劑、詐

術或催眠術，而以偷拍方式，對不知情之

兒童或少年拍攝性影像，不該當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第 3項之構成
要件；若未另有同條第 2項或第 4項之其
他非法行為或營利意圖，應依同條第 1項
之規定論處。理由略以：

一、性自主權包含性隱私自主權與身

體性自主權。刑法妨害性自主罪，係保護

「身體性自主」之意思形成或決定自由，

故以實行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意願之手段，為其犯罪構成要

件。而刑法妨害性隱私罪係保護「個人性

隱私」，且由於侵害性隱私常見之手段為

「未經同意」偷拍，其處罰乃以「未經同

意」為基本要件，至於強暴、脅迫等或其

他違反意願之方法，則為加重要件。妨害

性隱私罪之「未經同意」，文義上係泛指

未有合意之所有情狀，並非以強制或違

反意願之手段為要件；而「強制（或違反

意願）」則指壓抑或妨害個人意思自由而

言，二者規範對象並非完全相同。倘立法

者依保護法益之不同，分別採取「未經同

意」或「強制（或違反意願）」模式設定

刑事法律之構成要件及刑責，法院解釋適

用時，即不得逸出法律文義範圍，將「未

經同意」擬制為「強制（或違反意願）」，

而予以從重處罰。

二、由於兒少關於性事務的自主判斷能

力尚未健全，相對於成年人，居於不對等

權力之弱勢地位，因此，只要成年人對兒

少為性之互動或利用（含性相關行為或性

影像拍攝），即屬兒少性剝削之範疇。

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未明

文定義「性影像」，其認定適用刑法之規

定，包含「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

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之影像或電磁紀

錄，不侷限於特定對象的「行為（含性活

動）」過程。且從該條例之規範目的，依

妨害性隱私罪關於猥褻性及合理隱私期

待之要件，為合目的性之解釋，如偷拍經

內褲或內衣包覆之兒少性器或身體隱私部

位，客觀上足以造成羞恥，或引起性慾，

即應認係該條例第 36條之兒少性影像。
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
條就不同之行為方法及不法內涵，區別其

要件與保護法益，為層級化之處罰。第 1
項就拍攝兒少性影像罪之處罰，並未針對

被害人知情與否，另設要件或限制，只要

拍攝兒少之性影像，即符合該罪構成要

件，並未排除偷拍。倘行為人另有招募、

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而「促

使或助益」兒少性影像拍攝之行為，甚或

進一步壓抑、妨害兒少性隱私之意思自

由，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

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行之，始

依同條第 2項或第 3項之加重規定處罰。
五、行為人以偷拍方式，對不知情之兒

少拍攝性影像，既未施強暴等方法，復未

另以其他手段壓抑或妨害兒少之性隱私意

思自由，且因兒少不知情而無從為任何意

思形成或決定，客觀上亦無壓抑或妨害兒

少性隱私意思形成或決定之作用可言，不

能論以同條第 3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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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周刊 敬啟

因逢春節假期，本刊第 2298期延
至 3月 6日出刊，特此敬告周知。

【本刊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卸

新任院長聯合交接典禮於 2月 9日舉行，
分別由司法院謝銘洋代理院長（圖 1中）
及新任臺高院王梅英院長監交。

本次之卸新任院長為：臺灣高等法院

卸任高金枝院長（圖 1左）、新任王梅英
院長（圖 1右），花蓮高分院卸任許仕楓
院長（圖 2左）、新任張國忠院長（圖 2
右），士林地院卸任蔡守訓代理院長（圖 3
左）、新任邱璿如院長（圖 3右），以及新
竹地院卸任林秋宜代理院長（圖 4左）、
新任朱瑞娟院長（圖 4右）。
監交人謝代理院長首先恭喜各新任院

長就任新職，同時也要感謝各卸任院長與

代理院長的辛勞付出。接著介紹卸任高金

枝院長於臺高院院長任期內，先後成立民

事新案調解庭、刑事新案審查庭、刑事金

融專庭之新案流程管理，透過第一關迅速

篩檢及調解，有效減輕法官負擔，並投入

非常多心血推動司法業務的各項數位化變

革；新任王梅英院長於司法院副秘書長任

內，不論是與立法院和媒體的溝通，或是

與各機關間的公務往來以及協調，都能沉

著應對，化危機為轉機，讓人刮目相看。

謝代理院長表示，司法現在面臨極為艱

困的時刻，巨量無止盡增加的案件負擔，

導致大量的法官與書記官離退，使得原本

人力不足的窘境更形惡化。面臨這樣的困

境，司法院在法令及員額許可的範圍內，

將持續積極檢討並優化人力結構，以及現

有的行政與審判的流程，俾減輕法官與書

記官的負擔，包括裁判書簡化、訴訟及行

政程序簡化、提升調解制度與審查庭功能

等。司法院當前亦正在研議藉助科技來減

輕司法的負擔，例如行政流程與審判無紙

化的推動，以及如何安全地利用 AI協助
處理海量資料，進行初步的檢索、整理、

分析等。

謝代理院長最後強調，審判品質與效率

是社會對司法的最高期待，符合人性尊嚴

及合理的司法工作環境，則是提升裁判品

質並實現公平正義最基本的前提，期待在

所有同仁共同的努力下，司法愈來愈好。

卸任高院長致詞時首先感謝臺高院所有

同仁的支持與包容，並期許繼續優化臺高

院的審判環境，復以俄國戲劇家康斯坦丁·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句話：「不要愛上

藝術中的你，要愛上你心中的藝術」提醒

所有同仁，不要把正義貼在身上表演，而

是要放在心中實現，最後叮嚀同仁照顧身

體健康，一定要記得運動。

新任王院長除祝福許仕楓院長退休愉

快外，並肯定各卸任院長及代理院長的付

出，期許新任院長為法院開創新局，接著

訴說接任司法院副秘書長職務期間，面對

各項挑戰及外界的批判指教，瞭解民眾對

司法的殷切期待，也體認唯有保持獨立性

與堅韌性才能彰顯司法價值，期許法院不

僅值得被信任，而且確實讓人信任，法官

不僅值得被尊敬，而且確實受人敬重。因

應時代潮流及需求，臺高院未來將加強推

動法院現代化，導入現代化組織管理，運

用數位科技提高效率；在訴訟上要回歸實

現正義的核心工作，去除繁複流程並簡化

書類，不僅提供民眾良善的司法服務，也

要提供同仁友善的工作環境。

王院長最後特別指出，我國司法正遭

遇資源匱乏的危機，案件大幅增加且日益

複雜，新制定的法律不斷推出，造成法院

嚴重超載，這已是系統性的問題，並舉德

國陸續啟動「法治國家協議」相關改革計

劃，大規模擴充人力並改善司法環境為

例，呼籲相關憲政機關能正視問題並支持

改革，讓司法運作更加順暢。


